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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89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2020—016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超过3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超过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业务全部为正常的经营性往来。因此，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均无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 4 月 18 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 

（1）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关联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薛健、陆

强新、陈云光回避表决，其余 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关

联交易事项时，第一大股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南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2）与公司第二大股东关联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薛健、张

华、陈吉良、刘为东回避表决，其余 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第二大股东四川省乐山市福华作物保护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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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公司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陆强新回避表决，

其余 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无应当回

避表决的股东。 

2、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需要而发生的，可以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的业务发展。交

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此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额

进行了认真审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交易

额(含税) 

2019年实际交易额

(含税)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产品 

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1,048.23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1,500.00 1,471.84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41,000.00 40,665.37 

小计 46,500.00 43,185.44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367.26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40,000.00 28,566.18 

中化南通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200.00 98.60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85,000 83,406.40 

小计 126,000.00 112,438.44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服务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1,200.00 228.96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000.00 620.00 

小计 2,200.00 848.96 

合计 174,700.00 156,4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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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关系 

2020 年预计

交易额 

(含税)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含税) 

2019年实际

交易额 

(含税) 

向关

联人

采购

产品 

南通江天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

东控股子

公司 

4,000.00 259.36 1,048.23 

四川省乐山市

福华通达农药

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与第二大

股东受同

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 

25,000.00 170.50 40,665.37 

小计 29,000.00 429.86 41,713.6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南通江天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

东控股子

公司 

800.00 174.24 367.26 

四川省乐山市

福华通达农药

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与第二大

股东受同

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 

80,000.00 17,231.60 83,406.40 

南通醋酸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董事 7,260.00 1,690.80 不适用 

小计 88,060.00 19,096.64 83,773.66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服务 

四川省乐山市

福华通达农药

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与第二大

股东受同

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 

1,000.00 0.00 620.00 

小计 1,000.00 0.00 620.00 

向关

联人

提供

服务 

四川省乐山市

福华通达农药

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与第二大

股东受同

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 

5,000.00 1,194.33 0.00 

小计 5,000.00 1,194.33 0.00 

合计 123,060.00 20,720.83 126,107.26 

注：发生上述关联交易的公司主体包括江山股份公司本身以及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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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天化学”） 

住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朱辉 

注册资本：6,01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8月 12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南通江天化学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1月 4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 12,030万元。 

经营范围：甲醛、氯甲烷、多聚甲醛的生产、销售；第 3类易燃液体，第 4

类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自燃物品，第 6 类毒害品，第 8 类腐蚀品销售(以

上化学危险品凭有效许可证生产经营，不得超范围经营危险化学品，不得经营剧

毒化学品、成品油、一类易制毒品和监控化学品。经营场所及未经批准的其他场

所均不得存放危险化学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天化学的总资产为 51,560.14

万元；净资产为 26,708.26 万元。2019 年江天化学的营业收入为 49,999.97 万

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73.63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江天化学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且公司董事陆强新、陈云光、高管宋金华担任江天化学董事一

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款、第（三）款规

定，江天化学为公司关联法人。 

关联交易产生的原因：江天化学是国内最大的多聚甲醛及甲醛生产企业，公

司生产草甘膦的中间体多聚甲醛及甲醛部分从江天化学采购。另外本公司生产的

盐酸、烧碱是江天化学所需的原料。而江天化学与公司同处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双方开展关联交易，可降低物流成本以及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环保风险。 

 

2、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华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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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镇 

法定代表人：张华 

注册资本：781,433,993.15 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 年 12月 10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草甘膦、草铵膦、草甘膦铵盐、水剂、可溶粒剂；氯

碱（氢氧化钠、液氯、盐酸、三氯化磷有效期至 2022 年 06 月 04 日）及中间产

品（次氯酸钠，有效期至 2022年 06月 04日）；六亚甲基四胺、多聚甲醛（有效

期至 2022 年 6 月 4 日）；过氧化氢（销售附属产品（有效期至 2022 年 06 月 04

日）销售附属产品（氯甲烷、甲缩醛，有效期至 2022年 6月 4日）、其他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经营与本公司生产销售相关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四川省乐山市福华农科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华。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福华通达的总资产为 1,113,437.71

万元；净资产为 336,502.73 万元。2019 年福华通达的营业收入为 477,978.84

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940.1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福华通达与公司第二大股东福华科技受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且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薛健先生、董事张华先生、陈吉良先生分别担任

福华通达副董事长、董事长、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福华通达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

人。 

关联交易产生的原因：福华通达作为草甘膦行业龙头企业，将资产委托公司

经营管理后，为增强公司供应链管控能力，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水剂

产能负荷，共享研发资源，公司从原料采购、产品销售、水剂加工、研发等领域

开展与福华通达的协同。公司将对双方共同使用的黄磷、甘氨酸等大宗原材料实

施集中采购；因公司草甘膦产能可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以及农药产品登记的特

殊要求，从福华通达采购部分草甘膦满足公司客户需要；为福华通达加工草甘膦

制剂，产生制剂委托加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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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醋化股份”）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 968号 

法定代表人：庆九 

注册资本： 2.04 亿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5月 28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以醋酸衍生物、吡啶衍生物为主体的高端专用精细化学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醋化股份的总资产为 20.89 亿元；

净资产为 15.74 亿元。2019 年醋化股份的营业收入为 22.58 亿元；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2.21 亿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陆强新先生（任职起始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16 日）同时担任醋化股份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三）款规定，醋化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 

关联交易产生的原因：醋化股份位于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属公司供热范

围，其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需使用公司生产的蒸汽。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结算方式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一单一签，合同中规定销售（采

购）数量、价格、结算方式及付款时间，价格按照合同签署时标的物的市场价格

进行定价。 

（二）结算方式 

1、与各关联方发生的采购业务结算方式为：在授信额度内，货到付款，付

款方式为现汇或承兑； 

2、与各关联方发生的销售业务主要结算方式为：货物发出后，对方按合同

付款，付款方式为现汇或承兑。 

上述关联交易属本公司的日常性的关联交易，有关协议为一项一签。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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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及市场竞争

力，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交易的，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1日 


